
岩寺镇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项目管护细则
为了确保我镇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工程发挥长期效益，让农民长期受益，克服“重建设、轻管理，重使用、轻养护”的问题，做到建管结合，落实管护主体和相关责任，特制订我镇村级公益设施管护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了确保我镇民生工程项目发挥长期效益，让农民长期受益，克服“重建设、轻管理，重使用、轻养护”的问题，做到建管结合，落实管护主体和相关责任，规范民生工程建成后期管理和维护，确保民生工程的正常运转和长效使用。
二、管护主体

1、各村居财政奖补项目竣工后，坚持“谁投资、谁受益、谁所有、谁养护”的原则，一事一议公益设施的所有权归村（居）委会所有，由相关村（居）委会负责对一事一议公益设施全方位的管理、维护。

2、村（居）委会主任是一事一议竣工项目管护的第一责任人，同时，视各项目管护类别和需要，落实具体的管护责任人，签订管护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到责任明确，并分别上报镇政务中心备案。
三、管护方式

村级公益设施可以实行群众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多元管护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群众自我管护。由村委会组织成立村级公益设施管护协会、理事会等群众性管护组织、宣传教育群众自觉维护村级公益设施，组织、指导和参与村级公益设施管护，建立群众化管护队伍，落实受益群众日常管护责任。

二是村民承包管护。由村委会组织聘请有经验、有技能的村民，签订管护合同，明确权利和义务，按承包的方式进行管护。

三是向下延伸管护。依托我区现有的管护机构和队伍，通过向村组延伸的方式，对村级公益设施进行管护（区级统一实行的方式）。

四是社会化管护。由村委会向社会公开招标，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备资质的专业管护企业或人员进行管护。

五是市场化管护。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通过对村级公益设施的租赁、承包等，由取得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管护。

六是其他方式管护。按照符合群众意愿和因地制宜原则，由各村居创造其他的管护方式。
四、管护责任的落实
对明确的养护人员，从项目建设完工后的三个月后，就必须开始到养护地点进行养护。如有群众三次反映没有到位，村支两委及民主管理委员会就必须调查处理，要求养护人员迅速落实，对拒绝落实的，应立即更换养护人员。民主管理委员会不定期检查养护情况，每半年向村委会汇报养护的落实情况，做到责任明确，落实到位。

五、管护标准

工程项目竣工后，坚持“谁投资、谁受益、谁所有、谁养护”的原则，明确管护标准。

1、村内户外道路管护标准：保持路面平整完好，清洁无杂物，路面如有损害，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加以修理；

2、水利设施：（主要是指山塘、河坝、水渠等小型水利设施）山塘要保持坝顶平整、坝坡整齐、无缺损、无乔灌木和高杆杂草，溢洪道沟坡平整、顺畅。河坝要保证河坝坝肩、进水口及启闭设施无损坏，运行可靠。渠道要保持过水断面无坍坡、无淤积、无农作物种植，保持渠道畅通；保持涵、闸、渡槽等配套建筑物和闸门启闭设施完整无损，运行正常。防汛期要加强水利设施的安全巡查，出现异常情况时及时处置并上报险情。

3、路灯：确保亮灯率达到98%。管护人要定期进行对亮化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环卫设施：（主要是垃圾池和垃圾车）。垃圾池外观要保持完整美观，池内的垃圾做到日日清理。垃圾车要保持清洁，破损要及时修理和更换部件。
5、植树造林：做到定期修剪，适时浇水、松土，确保有成活率达90%。
6、其他公益性设施：可采取村委会组织村民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及时修补，保证长期完好地使用。
六、管护措施及要求
一是严格执行工程质量保证制度

项目建成涉及的自然村、组要首先按照规划设计标准进行施工建设，每项工程都不能低于设计标准，否则区综改办不再向该项目提供养护物资。

二是严格执行工程管护制度

所有的竣工项目，民主管理委员会及村支两委都要制定详细的养护制度，做到责任明确、制度规范、落实到位，确保工程永久完好，正常使用。

七、管护宣传

各项目村要利用广播、电视、墙报、黑板报等形式，对项目管护的重要性进行宣传，提高项目区农民认识和管护自觉性，做到家喻户晓，形成人人爱工程管工程的良好氛围，最大限度地提高项目设施的利用率。
八、管护经费
村级公益设施管护经费主要以政府投入为主，村组集体投入和社会捐助为补充。除上级财政拨付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每年应从集体收入中安排公益设施管护资金。
九、管护档案　

各项目村要明确档案管理人员，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的规划设计、竣工验收、资金帐目和管护资料等档案要保存完整，做到一事一卷。

十、管护督查

一事一议项目管护工作由镇政府相关部门不定期进行督查，督查结果与管护经费直接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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